
	基本信息

	事项名称
	特困人员认定

	实施主体
	示范区社会事业局

	事项类型
	行政给付
	是否收费
	否

	服务对象
	自然人
	中介服务
	否

	承诺办结时限
	20个工作日
	法定办结时限
	40个工作日

	咨询方式
	0398-3155766
	监督投诉方式
	0398-3185899

	办理时间
	夏季：上午8：30-11:30 下午14：30-17:30；冬季：上午8:30-11:30 下午14:00-17:00
（周一至周五，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
	办理地点
	示范区乡镇便民服务中心

	受理条件

	城乡老年人、残疾人以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，同时具备：（一）无劳动能力；（二）无生活来源；（三）无法定赡养、抚养、抚养义务人或者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。

	设定依据

	【行政法规】<特困人员认定办法》民发（2021) 43号
第十一条：乡镇人民政府 （街道办事处）应当对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，材料齐备的，予以受理：材料不齐备的，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补齐所有规定材料。
第四条：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老年人、残疾人和未成年人，应当依法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：
（1） 无劳动能力；（2）无生活来源；（3）无法定赡养、抚养、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。
第五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本办法所称的无劳动能力：
（1）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；（2）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；（3）残疾等级为一、二、三级的智力、精神残疾人，残疾等级为一、二级的肢体残疾人，残疾等级为一级的视力残疾人：
第十三条：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，通过入户调查、邻里访问、信函索证、信息核对等方式，对申请人的经济状况、实际生活状况以及赡养、抚养、抚养状况等进行调查核实，并提出初审意见。
特困人员供养的内容包括：（一）提供基本生活条件；（二）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给予照料；（三）提供疾病治疗；（四）办理丧葬事宜。特困人员供养标准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确定，公布。

	申请材料

	序号
	材料名称
	来源渠道
	材料类型
	材料形式
	原件材料份数
	复印件材料份数

	1
	河南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申请表
	申请人自备
	原件
	纸质
	1
	0

	2
	特困人员认定书面申请书
	申请人自备
	原件
	纸质
	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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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3
	特困人员认定书面声明书
	申请人自备
	原件
	纸质
	1
	0

	4
	特困人员认定书面承诺书
	申请人自备
	原件
	纸质
	1
	0

	5
	中华人名共和国居民身份证
	政府部门核发
	原件、复印件
	纸质
	1
	1

	6
	户口簿
	政府部门核发
	原件、复印件
	纸质
	1
	1

	7
	残疾人证
	政府部门核发
	原件、复印件
	纸质
	1
	1

	8
	特困人员认定授权书
	申请人自备
	原件
	纸质
	1
	0

	9
	社保卡
	申请人自备
	原件
	纸质
	1
	1



